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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 变更的内容 相关影响

范围三第15类温室气
体排放的披露

范围三第15类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和披露范围可以以IFRS 
S2所定义的融资排放为限。
IFRS S2将融资排放定义为“被投资方或对手方的温室气体
排放总量中归属于主体向被投资方或对手方提供的贷款 和投
资的部分。” 贷款和投资包括贷款、项目融资、债券、股权
投资和未动用贷款承诺。
此外，企业可明确将衍生工具相关的排放排除在外。
企业需披露以下信息：

• 范围三第15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融资排放的小计；
• 企业说明其界定的衍生品范围；及
• 描述被排除的金融活动情况，包括与衍生品相关的活动。

企业无需把其下列资产类别或活动产生的排放纳入范围三的排
放，即使它们是重大的：
• 衍生工具；
• 投资银行活动；
• 保险和再保险行业的承保活动；和
• 其他非融资排放的第15类温室气体排放。
该豁免没有时间限制。

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，如果融资排放是重大的，则披露融资排
放的要求将不会改变。这包括管理资产产生的排放。

按行业对融资排放进
行分解披露

从事商业银行、保险业务的企业不再被要求使用《全球行业
分类标准》对融资排放进行行业分类披露。相反，企业可以
在披露其融资排放分解信息时选择一个常用的行业分类体系
企业需披露所使用的行业分类体系并提供选择该体系的解释
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保险业务的企业可以针对单项业务采用
单独的分类体系。

企业可以继续使用其现有的行业分类体系来分解融资排放。但
企业可能需要解释该体系如何支持对企业气候相关转型风险的
理解以及与其他企业的可比性。
对于已经被要求使用不同分类体系提供审慎监管报告的企业，
或者使用同行业或司法管辖区其他企业所使用的常用体系的企
业，这些修订尤其有利。

https://kpmg.com/cn/zh/home/insights/2022/09/issb-financed-facilitated-emissions.html


领域1 变更的内容 相关影响

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替
代的全球变暖潜力值

允许企业使用当地监管机构或证券交易所要求使用的全球
变 暖 潜 力 值 ，  而 不 是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
（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，简称 
“IPCC”）最新评估的全球变暖潜力值。

企业将不再需要使用两套不同的全球变暖潜力值来分别满足 
IFRS S2的要求和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要求。
但企业仍需披露其用于计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、输入值和假
设，其中可包括以下事项：
• 所使用的全球变暖潜力值；和
• 企业未使用IPCC最新评估的全球变暖潜力值的原因（如适

用）。
当相关监管机构或证券交易所要求企业使用替代的全球变暖潜
力值，企业即可使用此豁免。

使用不同于《温室气
体核算体系：企业标
准》2 的 方 法 来 核算
温室气体排放

企业可以使用当地监管机构或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温室气
体排放核算方法，而非《温室气体核算体系：企业标
准》，但仅限于当地要求适用的企业部分。

采用IFRS S2的母公司可合并其集团内使用当地监管机构或证券 
交易所要求的、通过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编制的信息。
如果集团内某子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核
算要求，则修订将减少集团的重复列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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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2025年12月11日发布的《对温室气体排放披露要求的修订——对<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>的修订》（Amendments t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
Disclosures – Amendments to IFRS S2 ）。

2. 《温室气体核算体系：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（2004年版）》（Th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: A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（2004），
简称“《温室气体核算体系：企业标准》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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